验收材料指引及须知

一、 材料清单

以下验收材料清单供参照执行。
	序号
	文档名称
	文档编写要求、注释及附件

	[bookmark: _GoBack]1
	华南理工大学TCL科技创新基金项目验收申请书
	模板参照附件2，并按要求填写提交。

	2
	项目实施工作总结报告
	编写提纲见本指引第二部分。

	3
	经费决算表
	详为财务系统中的项目决算表。

	
4
	第三方检测报告或用户使用报告
	原则上《任务书》约定的相关技术指标或新产品/新工艺的技术参数应提供相关领域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或专家用户使用报告。

	5
	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
	需标注项目编号，内容应与《任务书》研究内容相关，符合《华南理工大学TCL科技创新基金项目任务书》要求。

	6
	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应与《任务书》研究内容相关，符合《华南理工大学TCL科技创新基金项目任务书》要求。

	7
	技术标准证明材料
	/

	8
	引进或培养人才证明材料
	引进人才提供劳动合同或聘用证明；培养硕士、博士需提供培养人才的学历、学位证书、毕业论文等复印件；培养工程师等其他人才需提供技术职称证书或相关领域、相关技术岗位的培训证明文件等。

	9
	其他材料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提供，佐证项目完成情况的其他材料。


二、项目实施工作总结报告参考提纲

（一）总体完成情况
对照项目任务书的项目实施内容和项目主要验收指标， 简要阐明项目的完成情况。
（二）项目研究进程与主要工作
项目研究过程中的工作开展情况，包括主要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采取的方法、路线、措施，取得的结果等。
（三）项目创新点和取得的突破
1.项目的主要创新点和取得的成果突破等；
2.社会经济效益：项目成果转化、示范推广情况；项目应用前景、对学科/行业产生的重要影响等。
（四）项目运行管理
项目分工合作情况、组织管理经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等。
（五）结余经费情况
项目结余资金安排。
（六）存在问题及对策
项目执行中遇到的困难和对应的解决方式、对项目后续投入的展望和预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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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材料装订要求及须知

项目提交验收时，按以下要求一式5份提供至华南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笃行楼9楼911室王水静、贾晓处。同时，电子版验收书请以“TCL科技创新基金项目验收书+项目负责人”命名提交至scuta24@scut.edu.cn。
（一）《华南理工大学TCL科技创新基金项目验收申请书》应签字盖章齐全，其余材料建议均使用复印件，统一用A4纸打印。
（二）验收材料以“附件2：华南理工大学TCL科技创新基金项目验收申请书”首页为封面，编写简单目录，按材料清单顺序（详见本指引第一部分）装订成册。
（三）相应佐证材料按清单顺序排放。知识产权列表清单须包括类型、名称、申请人/权利人、申请/授权日期等，论文著作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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